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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县生态环境局
城口县公安局
城口县交通运输委员会
关于印发《城口县城区优化调整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工作方案》的通知
城环发〔2025〕39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城口县城区优化调整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工作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城口县生态环境局             城口县公安局 


[bookmark: _GoBack]城口县交通运输委员会                                               
                          2025年12月5日 


城口县城区优化调整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
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国四国三排放标准非营运柴油货车和国一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工作方案》（渝环〔2025〕68号），进一步优化调整城区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措施，根据《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优化调整限行措施
自2026年1月1日起，全天24小时禁止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驶入县城城区（不含任河南路、春雨路、复盛路、太和一路、太和二路、迎宾大道、柿子坝大桥、双拥路、四塘坝大桥、城万快速路、城岚路）以内区域。
从2026年7月1日起，全天24小时禁止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驶入县城城区（不含任河南路、春雨路、复盛路、太和一路、太和二路、迎宾大道、柿子坝大桥、双拥路、四塘坝大桥、城万快速路、城岚路）以内区域。
二、严格落实二手车迁入政策
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13号）文件规定，符合国家在用机动车排放和安全标准，在环保定期检验有效期和年检有效期内的二手车均可办理迁入手续，国家鼓励淘汰和要求淘汰的相关车辆除外。
三、工作安排
（一）前期准备（2025年12月30前）
10月30日前，完成民意调查，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公开征求意见。11月15日前，完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报告。11月22日前，完成两项评估报告备案，完成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12月30日前，完成通告发布、合法性备案，同步推进禁行标志牌设置工作。
（2） 广泛宣传（2025年9-12月）
9月-10月，县生态环境局加强国四、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淘汰更新补贴政策宣传，引导车主积极参与。11月-12月，县公安局、县生态环境局、县交通运输委同步开展高排放车辆限行政策宣传，公安部门通过相关渠道向车主推送限行信息。加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计划相关宣传工作。深入宣传高排放车辆排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措施，向社会告知实施限行的目的意义、工作安排、受限车辆信息等。
（三）正式实施（2026年1月1日起）
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优化调整后的国三柴油货车禁行措施，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优化调整后的国四柴油货车禁行措施。相关禁行措施正式实施后，严格开展国三、国四柴油货车闯禁执法。
四、工作职责
县生态环境局负责高排放车辆限行的统筹协调工作；负责实施限行的民意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网络舆情风险评估、应急预案及相关备案工作；配合县公安局将高排放车辆信息纳入限行执法系统；加强相关宣传工作。
县公安局负责制定限行交通标志的版面样式；负责会同县生态环境局将高排放车辆信息纳入限行执法系统，并在县公安局公众信息网上对限行车辆信息进行公告，向渝籍高排放柴油货车车主推送本次限行相关信息；负责加强闯禁执法。
县交通运输委负责加强相关运输企业的宣传和引导。
县国资委负责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县属国有企业的宣传和引导。
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负责加强机关、事业单位的宣传和引导。
县信访办负责收集、分析群众关于我县高排放车辆限行信访信息，指导我县做好相关信访矛盾化解工作。
五、保障措施
强化组织领导和宣传引导。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国四、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限行工作，提高责任意识，发挥主体责任，强化工作协同，有序推进落实。进一步加大对国四、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限行政策的宣传力度，增强车主对国四、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限行工作的接受度和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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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城口县生态环境局 城口县公安局
城口县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优化调整高排放
柴油货车限行措施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国四国三排放标准非营运柴油货车和国一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工作方案》（渝环〔2025〕68号），保障环境空气质量持续向好，根据《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决定优化调整高排放柴油货车限行措施，现通告如下。
一、从2026年1月1日起，全天24小时禁止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驶入县城城区（不含任河南路、春雨路、复盛路、太和一路、太和二路、迎宾大道、柿子坝大桥、双拥路、四塘坝大桥、城万快速路、城岚路）以内区域。
二、从2026年7月1日起，全天24小时禁止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驶入县城城区（不含任河南路、春雨路、复盛路、太和一路、太和二路、迎宾大道、柿子坝大桥、双拥路、四塘坝大桥、城万快速路、城岚路）以内区域。
三、军车、警车、消防车不在限行对象范围内。
四、对违规闯禁的高排放车辆，由公安部门依法查处。
五、本通告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
六、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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